
　
銓敘部部長信箱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林艾蓉
電話：02-82366633
E-Mail：alva@mocs.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084876624號

ＯＯＯ君您好：

您在民國108年11月25日寄給本部「部長信箱」的電子郵件，詢問涉

案公務人員因案停職至逾屆齡退休至遲生效日期（以下簡稱屆退

日），嗣後經有罪判決確定，則其逾屆退日後所領之半數本（年

功）俸額，應否核實收回的問題，為您說明如下：

一、查107年7月1日施行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

撫法）第24條規定：「（第1項）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而

申請退休或資遣者，應不予受理：一、留職停薪期間。二、

停職期間。三、休職期間。四、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涉嫌

內亂罪或外患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所涉犯罪尚未

判決確定。（二）所涉犯罪經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

分，尚未確定。（三）所涉犯罪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

定，尚未期滿。五、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

罪，且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尚未確定。六、因案

經權責機關依法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或已經權責

機關依法為懲戒判決但尚未發生效力。七、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定。（第2項）前項第4款至第7款人員，自屆退日起，應先

行停職。（第3項）第1項第2款及前項人員自屆退日至原因消

滅之日，得比照停職人員發給半數之本（年功）俸額。」第

25條規定：「（第1項）公務人員有前條第1項第2款至第7款

情形而逾屆退日者，應於原因消滅後6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

關證明文件，送原服務機關申請屆齡退休。（第2項）前項人

員均以其屆退日為退休生效日。……（第4項）第1項人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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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第3頁有針對校長之函釋



前條第3項規定所領之半數本（年功）俸（薪）額，由退休金

支給或發放機關自所發退休金，或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中

覈實扣抵收回之。（第5項）第1項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仍不得辦理退休：一、依法被撤職、免職或免除職務。二、6

個月應辦理期限屆滿時，仍有第75條所定喪失辦理退休權利

之法定事由者。」合先敘明。

二、上述涉案公務人員逾屆退日應予停職且得支領半數本（年功）

俸額之規定，主要是考量涉案當事人可能於所涉案件尚未判

決確定前即逾屆退日，將無法再依規定任用，為避免是類人

員逾屆退日後而有繼續任職之情形，爰於退撫法第24條第2項

明定公務人員如有同條第1項第4款至第7款情形者，自屆退日

起，應由服務機關先依法核予停職。另考量公務人員停職期

間逾屆退日者，已非公務人員俸給法之適用對象，無法再依

該法規定支領半數之本（年功）俸額，又因無法辦理退休，

尚未支領退休給與，因此，為保障其逾屆退日至原因消滅之

日該段停職期間基本生活，於退撫法第24條第3項明定得比照

停職人員支領本（年功）俸之半數金額。但前述涉案人員於

停職原因消滅並依退撫法第2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屆齡

退休（退休生效日為屆退日）後，因其退休給與係溯自屆退

日發給，為避免其有重複領取給與之情形，爰於退撫法第25

條第4項規定是類人員原依同法第24條第3項規定所領之半數

本（年功）俸，應自所發退休給與中覈實收回。至於停職原

因消滅但依法不得辦理退休者，其於上述期間（屆退日至原

因消滅之日的停職期間）所領半數本（年功）俸之金額，無

須繳回。

感謝您的來信，祝您萬事如意！

正本：ＯＯＯ君

副本：　

銓敘部    敬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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